
  

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報廢公務車及公務機車標售案 

投標須知 

一、本次標售之標的物、數量及保證金金額詳如附表。 

二、本件標售已於 115 年 4月 10 日在本監公告（布）欄公告，並刊登【本監

全球資訊網站】，訂於同年 4月 21 日上午 10 時 30 分在本監行政大樓 2

樓會議室公開開標。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彰化縣政府宣布停止

上班，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 2個工作天上午 10時 30 分仍於本監行政

大樓 2樓會議室開標。 

三、本次標售標的物，投標人得於開標前洽本監安排查看。 

四、投標資格：領有主管機關核發之「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登記證」且登記

證登載的回收項目包括有廢機動車輛拆解、回收、清除處理業務。(投標

文件請檢附有效之廢棄物回收業登記證影本)。 

五、投標單之填寫應依下列規定： 

（一）以毛筆、自來水筆、原子筆書寫或機器打印。 

（二）投標金額以中文大寫書寫，並不得低於標售底價。 

（三）填妥投標廠商、法人（公司）應註明法人名稱及登記文件字號、住址

電話號碼，並註明投標人外出時代理收件人姓名住址。 

（四）二人以上共同投標時，應指定一人為代表人，未指定者，以投標單

所填之第一人為代表人，投標人不得異議。 

六、投標人應繳之保證金，限以下列票據繳納： 

（一）經政府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、信託投資公司、信用合作社、

郵局、農會或漁會簽發指定本監為受款人之劃線支票(指以上列金融

機構為發票人及付款人之劃線支票)或保付支票。 

（二）郵局簽發指定本監為受款人之匯票。 

七、投標人應將填妥之投標單連同應繳保證金之票據妥予密封，以掛號函件

於開標前一日(4月 20 日)下午 17 時 00 分前寄達本機關或開標前 1日

(4 月 20 日)17 時 00 分前親自送達本監總務科收發處。逾期寄達者或送

達者，不予受理，原件退還。 

八、投標人得親自或出具委託書委由他人出席開標，以利決標後辦理後續事



  

宜。 

九、開標決標： 

（一）由本監主辦單位派員會同監標人員於開標前取出投標函件，於開標

時當眾點明拆封審查。 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為無效標： 

     １投標單及保證金票據，二者缺其一者。但免計收保證金者不在此限。 

     ２保證金金額不足或票據不符本須知第六點規定者。 

     ３投標單所填投標金額經塗改未認章、或雖經認章而無法辨識。 

     ４投標單所填標的物、投標人姓名，經主持人及監標人共同認定無法辨

識者。 

     ５投標單之格式與本監所定之格式不符者。 

     ６投標保證金票據之受款人非本監名義而未經所載受款人背書者。 

（三）決標：以有效投標單之投標金額之最高標價者為得標人，次高標價

者為次得標人。如最高標價有二標以上相同時，應當場由主持人抽

籤決定得標人及次得標人，次高標價者有二標以上相同時，比照辦

理。 

十、保證金於開標後，除最高標價(得標)者外，其餘應由未得標人持憑交寄

投標單函件之郵局掛號執據及與投標單所蓋相同之印章無息領回。二人

以上共同投標時，得由投標人出具委託書（所蓋印章與投標單相同）委

託其中一人代表領回。 

十一、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，應於開標之次日起 5工作日內（115

年 4月 28 日以前）持本監製發之繳款書至總務科出納或指定銀行一次

繳清（所繳保證金抵繳價款）。如因故延後開標，上述應繳價期限亦隨

延後開標日數順延之。 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沒收所繳之全部保證金： 

（一）投標人放棄得標者。 

(二)得標人逾期不繳價款者。 

十二、停止標售一部或全部標的物時，由主持人於開標當場宣布，投標人不

得異議。 

十三、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，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

  

(附表) 

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 115 年報廢公務車及公務機車標售案資料 

(標的物品名稱、數量及保證金金額) 

標          號 D1150001 

品名/數量 
報廢公務車(箱式車)1 輛及公務機車 3輛 
(詳標售報廢公務車資訊) 

保證金金額 新臺幣壹仟元整。 

備註 

※本監公開變賣之標的物係報廢品，其效用按現狀辦理

交付，售出後不得要求退回並返還價金。本監不負民

法物之瑕疵擔保責任，縱有內含零件數量缺少，足使

其價值、效用或品質有欠缺者，亦同。買受人均不得

主張本監應負瑕疵擔保責任。 

※得標人繳清價款後，本監於 5日內(工作天)交付標的

物，拆運及吊車成本均得由得標人自行負責。 

※投標廠商在投標前，可於上班時間內在本監人員陪同

下查勘報廢車輛現況，並對報廢車輛應有認知，其係

不堪使用或已失去原有效能且相關零組件不全之事

實。若草率從事，致有錯誤估算，應自行負責，不得

藉詞請求補償。 

 

 



  

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標售報廢公務車資訊(箱式車) 

購置日期 97 年 10 月 30 日 原採購金額 526,645 元 

請領牌照日期 97 年 9月 26 日 開始使用日期 97 年 10 月 30 日 

引擎號碼 82500495BA 原牌照號碼 2615-WF 

廠  牌 福特六和 年份 2008 排氣量 1998CC 

型  式 PVT125-4AA 牌照異動登記 已繳銷報廢 

已購置年限 18 年 報停報廢日期 114 年 9月 10 日 

車輛實照 

  

 
 



  

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標售報廢公務機車資訊 

購置日期 94 年 05 月 23 日 

請領牌照日期 94 年 05 月 23 日 開始使用日期 94 年 05 月 23 日 

廠牌及型式 三陽、普重機 牌照異動登記 已繳銷報廢 

引擎號碼 
GM516334 
GM516333 
GM516332 

原牌照號碼 
G2P-215 
G2P-216 
G2P-217 

已購置年限 20 年 報停報廢日期 115 年 04 月 1日 

車輛實照 

  

  


